
□ 记者 朱非

6 月 13 日， 高等教育专

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4

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包

括 810 个专业， 涉及 93 个专

业类、 12 个专业门类。 在法

学专业排名中， 全国共 313 所

大学榜上有名， 其中评级为

A+的 12 所， 评级为 A 的 50

所， 评级为 B+的 125 所， 评

级为 B 的 126 所。 引人注目

的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

排名今年首次超越中国政法大

学， 跃居全国第一。

法学专业评级为
A+的大学共 12所

评级为 A+的大学共 12

所， 其中 8 所均来自法学“五

院四系” 院校。 值得注意的

是， 中国人民大学今年首次超

越中国政法大学跃居榜首， 其

得分增长幅度也是 12 所院校

中最大的， 比去年提升了 4

分， 为 84.6 分。 中国政法大

学虽然总体得分也从去年的

81 分提高至 83.8 分， 但被中

国人民大学反超， 位居第二。

北京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紧随

其后， 分别位列第三名和第四

名。 武汉大学 （第五名）、 华

东政法大学 （第八名）、 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 （第九名）、 吉

林大学 （第十一名） 排名均保

持不变。

非“五院四系” 院校中，

清华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分列

第六、 第七， 厦门大学排名前

进两位至第 10 名， 南京大学

则从去年的第 10 名下滑至今

年的第 12 名。

法学专业 A 级以
上院校上海占比 11%

评级为 A 的 50 所高校

中， 作为“五院四系” 之一的

西北政法大学排名提升两位至

第 15 名， 距离 A+近在咫尺。

本市共有五所大学上榜， 华东

师范大学排名较去年前进五名

至第 35， 进步最为显著。 上

海政法学院前进两名至第 50

位。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

学、 同济大学排名则略有下

滑， 分别位列第 16 名、 第 29

名和第 41 名。

评级 A 级以上的高校中，

上海院校共有 7 所， 占比

11%； 来自北京的院校共有 11

所， 占比 17.7%。

据悉， 软科中国大学专业

排名指标体系设置学校条件、

学科支撑、 专业生源、 专业就

业、 专业条件五个类别共 25

项测量指标。

“学校条件” 考察学校的

经费收入、 师资规模、 师资结

构、 教授授课等学校层面的培

养条件； “学科支撑” 考察专

业关联学科的水平和实力；

“专业生源” 即专业录取新生

的高考成绩， 反映了该专业的

社会声誉和对学生的吸引力；

“专业就业” 体现了专业的毕

业生被社会认可和接纳的情

况； “专业条件” 考察本专业

的模范师生、 思政教育、 一流

课程、 优秀教材、 教学成果、

教改项目、 平台基地等专业层

面的培养条件以及本专业获得

的各种认证和重点建设的情

况。

2024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三 法学院 B2
责任编辑 / 徐慧 编辑 /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数字法治与数字经济研讨会暨2024“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论坛在上海举行

以法治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潜能

2024软科中国大学法学专业排名出炉

中国人民大学首次跃居全国第一

□ 记者 徐慧

6 月 15 日， 由浙江大学

主办的数字法治与数字经济研

讨会暨 2024“数字社会科学

会聚研究计划” 论坛在上海举

行。 会议围绕“数字审判与数

字法治” “数字经济与数字治

理” 两大议题展开研讨。

法治为数字经济
发展创造空间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在

开幕致辞时表示， 数字经济的

健康、 繁荣发展， 离不开法治

保障， 为此需要做到如下三

点： 一是要用法治为数字经济

的安全发展构筑屏障； 二是要

用法治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

激发潜能； 三是要用法治为数

字经济的开拓发展创造空间。

浙江大学“数字社会科学会聚

研究计划” 将继续发展壮大，

为实现新发展阶段国家战略需

求和数字长三角、 数字浙江建

设的区域战略目标砥砺奋进。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

院长孙笑侠教授， 浙江大学上

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党支部

书记楼华梁为浙江大学数字法

治研究院上海工作站揭牌。

数字法院建设的
动因与特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 院长、 中国刑法学研究

会会长贾宇在作主旨演讲时

说， 近年来， 大数据、 云计

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 正在重塑人类的生产与

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

快、 辐射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

之深前所未有， 正在成为重组

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济

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

键力量。”

他认为， 数字革命深刻影

响了法治的实践形态， 数字法

院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数

字法院建设的背景与动因主要

有三点： 一是适应海量案件全

流程质量监管新需求， 二是满

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司法的新

期待， 三是开拓司法参与社会

治理的新途径。 区别于传统的

信息化、 智慧法院建设， 上海

数字法院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第一， 自动提取非结构化数

据， 无需法官手动输入； 第

二， 数字法院建设由一线法官

主导， 消除了业务需求与技术

开发之间的隔阂； 第三， 一地

突破， 全域共享。 经过一年多

探索， 数字法院在数助办案、

数助监督、 数助便民、 数助治

理、 数助政务等方面都初见成

效。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实践，

可以为数字法治理论研究提供

宝贵的一线资料和鲜活素材。

数字社会治理和
法律制度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

授、 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

长、 人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

中心主任季卫东的主旨演讲从

四个方面分享了对数字社会治

理和法律制度建设的看法。 第

一， 物联网引发了数字经济革

命， 也带来了法律风险。 各国

对 NFT、 ICO 的概念理解不

同也造成了法律制度上的若干

空白， 助长了投机和洗钱行

为； 为了应对数字经济领域的

金融风险， 有必要加强链上和

链下的监管举措。

第二， 社会治理将不得不

面对多样化的数字社区规则，

这需要加强沟通。 在去中心化

的场景下， 规则的制定权和判

断权都属于各个数字社区， 这

些内部规则构成了社会治理的

基础。

第三， 数字国家的行政能力

和监控效率大大增强。 一方面，

数字国家的主要惩罚方式是把违

规者排除在数字社交圈之外， 会

形成某种线上线下互补的联合惩

戒机制。 另一方面， 以奖励、 诱

导为核心的增量逻辑， 是柔性治

理的方式之一。

第四， 在数字法治的视域

中， 如何推进数据交易的安全保

障与人工智能治理， 是有待讨论

的问题。 密态数据的流通可以绕

开法律监管进行点对点的瞬间跨

境交易， 这就增大了金融风险，

甚至有可能助长洗钱、 诈骗等犯

罪行为。

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数字法

治研究院、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

院数字法治研究基地 （浙江大

学）、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浙

江大学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

划、 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法学分

会承办。

□ 记者 朱非

学报集萃

  刊载于 《上海政法学

院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作者： 汪青松 （西南

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观点： 完善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新公

司法回应时代需求最为集

中的体现和依归。 现代企

业制度具有产权清晰、 权

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

科学四个基本特征， 同时

还需要把握先进性、 时代

性和国别性几个关键的内

在维度。 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的建构思路就是在

现代企业制度所具有的先

进性的基础上， 为其注入

时代性和国别性， 使其更

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体制， 更好推动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更好

服务国家战略， 更好助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公司法中国特色的增

强主要表现在立法目的更加

具有包容性、 法治企业更加

具有适应性以及和谐共生更

加具有操作性等。 未来仍然

需要持续彰显公司法律制度

演进的时代性、 持续努力为

公司企业组织输入社会性以

及持续提升公司内部权力配

置的协同性。

（朱非 整理）

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路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作者： 胡铭（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

数字法治实验室研究员）

主要观点： 数字法学是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可能成

为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 本

体论视角下的数字法学， 是

建立在工具论和领域论等理

论上的范式整合。 数字法学

的规范研究对象可细分为要

素层、 平台层和产出层三个

层次。 应根据研究目的与性

质， 设定符合数据特征的模

型与分析方法， 以有效挖掘

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与价值。

数字技术与司法文明在

一定程度上正进行着双向塑

造。 探索构建中国自主数字

法学知识体系的进路， 存在

法律规则和理论支撑供给不

足等问题， 未来需要重点考

虑知识融合层面的平台搭建

与人才培养， 规则供给层面

的制度完善与法律解释提

升。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法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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